
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學生社團租借校內場地注意事項 

1. 場地租借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17：10～20：30、週六 09：00～17：

00，週日不提供場租服務。 

2. 租借場地請至總務處事務組領取「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」，並

請於使用前一週提出申請，建議事先向總務處詢問欲借用時間是否

出借。 

3. 租借場地對外進行收費者，則收取場地費用(一律 8折優惠)；不對

外收取費用者，則免收場地費用；需使用冷氣者，則收取冷氣費用。 

4. 租借場地如須使用燈光照明，請於申請書上註記清楚。 

5. 租借場地如須變更現有佈置時，應取得總務處同意，並於事後恢復

原狀。 

6. 租借場地嚴禁吸菸、嚼檳榔及口香糖，並禁止攜帶任何易燃、爆裂

物等違禁品及各類食品、飲料入內。 

7. 租借場地之物品或任何設備遺失或損壞，須照價賠償。 


